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3级转专业
各学院对转入学生的考核方案
通信工程学院
咨询人：张老师  电话：81891310、88204185
一．转入条件

品德优良，成绩突出，对我院专业有一定的兴趣并符合教务处相关文件规定的2013级本科学生，无补考和违纪处分记录。
二．考核办法
学院成立转专业小组完成申请转入本学院各专业学生的考核工作，考核工作分为初次筛选和面试两个环节。

首先根据各专业申请转入学生的一年级主干课成绩进行初次筛选，按本学院拟接收人数的120%比例确定进入学院面试环节的学生名单。

学院根据面试名单统一组织面试考察，重点考察申请学生的综合素质，在面试结束后公布拟录取名单。
电子工程学院
咨询人：姚老师、李老师、潘老师  电话：81891320
学院将按照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电教〔2013〕35号）、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西电教函〔2013〕47号），及其教务处下发的《关于开展2013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的规定和流程开展相关工作。成立转专业小组完成申请转入本学院各专业学生的考核工作。学院统一进行面试考核，确定初录名单，经公示后，确定最终录取名单。
计算机学院
咨询人：张老师  电话：81891336

1. 转入条件
品德优良，成绩突出，对我院专业有一定的兴趣的2013级本科学生。2013-2014年度专业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排位在原专业年级前15%（无补考和违纪处分记录）。
2. 考核方式
    采取专家组面试的方式进行考核，择优录取。
3. 接收流程
    按照教务处下发的《关于开展2013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进行，拟定于2014年9月6日——9月10日对教务处初审通过的学生进行复试考核。待教务处正式批准录取后，到我院报到学习。
机电工程学院
咨询人：崔老师  电话：81891340
1. 转入条件
除符合学校有关要求外，必须满足如下条件：
1、本人志愿申请，外院转入本院者优先；
2、学生确有拟转入专业的专长或兴趣，且第一学年无不及格课程；
3、转入人数不超过原有专业人数的5%，申请人数超过应转入人数时，择优录取；
4、申请转入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不能色弱色盲（申请转入者需提供二级甲等医院证明）。
2. 考核办法及接收原则
1、对拟申请转入我院各专业的学生进行面试。
2、接收时，按考核成绩排名，择优录取。
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
咨询人：柴老师  电话：81891356

一．接收转入条件和要求
1、符合学校教务处颁布的转专业基本条件；
2、具有良好的数理和英语基础的大学二年级学生；
3、在校期间未受过学校处分；
4、身心健康，对所转入本学院专业有一定了解和兴趣。
二．考核内容与办法
1、由学院转专业小组完成对申请转入本学院学生的考核工作。
2、在考核中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既看学生平时学习成绩，又注重学生的学习能力、实践动手能力以及其它特长等方面。
3、根据学生的学业成绩，再结合学院另行组织的笔试和面试成绩，确定出学生的综合成绩。
笔试和面试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4、根据考核综合成绩，择优录取，确定接收拟转入学生名单。
数学与统计学院
咨询人：石老师  电话：81891379
1．学生转专业遵照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西电教涵〔2013〕47号文件和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西电教〔2013〕35号文件的规定执行。

2.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予考虑转专业：

（1）本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；

（2）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；

（3）教改班、卓越班、信息科学英才班等各种实验班的学生；

（4）国防生、定向生以及其他国家规定不能改变专业的学生不能申请转专业。

3．转入转出规定：

（1）转出计划人数按2013级入学人数的15%，即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5人，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5人,统计学专业5人.

（2）转入数学与统计学院各专业计划人数不设上限.

（3）申请转入本院学生的条件、要求：身体健康，热爱数学专业,一、二学期“高等数学”、“线性代数”课程考试平均成绩90分以上,面试85分以上。具体考核方式采取笔试+面试；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经济与管理学院
咨询人：张老师  电话：81891360
1. 转入本院条件：

除符合学校有关要求外，必须满足如下条件：
1、大一学年加权平均成绩排名本专业前15%；

2、大一学年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纪处分记录；

3、本人志愿申请，身心健康，确有拟转入专业的专长或兴趣。 

2. 转出本院条件：

1、本人志愿申请；

2、大一学年加权平均成绩排名本专业前5%。

3. 转入考核办法及录取原则
1、学院将对申请转入我院的学生进行综合考核，考核内容由大一已修课程成绩考核（必修、限选课程）和面试两部分考核构成，其中大一学习成绩考核占40%（必修、限选课程），综合面试考核占60%。
2、学习成绩：由转入学生所在学院提供该生大一课程学习成绩单、本专业排名证明，并加盖学院公章，提交我院教学办公室。
3、面试内容包括：自我介绍、提问回答、心理测试等。
4、录取原则：按学生综合考核成绩排名，择优录取。
外国语学院
咨询人：贺老师  电话：81891389
1. 接收条件
1、 无重大违纪行为；
2、 身心健康，有外语特长；
3、 具有良好的交际沟通能力。
2. 考核方式
    英语专业将采取笔试和面试的考核方式进行考核，笔试由英语专业教研室组织考试，试题类别为翻译和写作。面试则以提问的方式进行。
    日语专业将由日语专业教研室组织面试，以提问的方式进行考核。
软件学院
咨询人：张老师  电话：88204151
由学生自愿申请转专业。申请人需符合学校教务处颁布的转专业相关文件中的基本条件。具体实施办法如下：

一． 接收转专业人数：最多可接收软件工程专业该年级学生人数的15%，即66人。申请转入人数过多时，先按学生原专业排名和接收专业要求的重要课程成绩进行初选，按接收限额的150%确定参加考核名单。
二． 学院成立转专业考核小组，对转专业学生进行考核。
三． 考核形式：面试，并参考第一学年高等数学、英语、计算机文化基础等课程成绩。
四． 考核内容：综合能力、对软件工程专业的认识。
五． 优先录取条件：有计算机专业特长者优先；对高中以来获得省市科技竞赛和创新奖者优先；有计算机实践经验者优先。
微电子学院
咨询人：冯老师  电话：81891300
1.申请转入我院的学生要符合学校教务处颁布的转专业基本条件；
2.申请转入的学生在校期间未受过学校处分；

3. 学院成立转专业考核小组，对转专业学生进行考核。
4.考核形式：参考申请转入学生在原专业的各科成绩和排名情况，进行综合面试考核。

5. 按综合面试考核成绩排序，由高到低确定接收拟转入学生名单。

6. 将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、考核面试成绩连同学生申请表一起报教务处审核。
生命科学技术学院
咨询人：沈老师  电话：81891070
1. 转入条件
1、 符合学校教务处颁布的转专业基本条件；
2、 2013-2014年度专业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积排名在原专业年级前15%（无补考和违纪处分记录）。
3、 身心健康，对所转学院专业有一定的兴趣的2013级本科学生。
2. 考核方式
采取专家组面试的方式进行考核，着重考核学生的基础要求以及特长表现。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3. 录取原则
        按学生综合考核成绩排名，择优录取。
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
咨询人：赵老师  电话：81891417
1. 转入条件

1、本人志愿申请。

2、符合学校教务处颁布的转专业基本条件。

3、身心健康，品德优良，无违纪行为。

4、热爱所转入的专业，并对该专业有一定了解。
2. 考核办法及接收原则

1、对拟申请转入我院各专业的学生进行面试考核。

2、接收时，按考核成绩排名，择优录取。
